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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卫政办规发〔2021〕7号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调整中卫市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

有关政策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直属机构：

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鼓励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

意见》（宁政发〔2014〕49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被征

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政策的通知》（宁政规发〔2020〕6 号）和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财政厅 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

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经办工作的通知》（宁人社发〔2020〕

56号）精神，为进一步做好全市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工作，

经市人民政府第 101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现就中卫市被征地农

民参加养老保险有关政策调整如下。

一、调整参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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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参保条件的被征地农民，可选择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以下简称“职工保”）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城

居保）。

（一）参保缴费时男未满 60（女 55）周岁的人员，本人可

自愿选择参加“职工保”或“城居保”。选择后，不允许在两个制度

之间再次选择。

（二）参保缴费时男年满 60（女 55）周岁及以上且从未参

加过“职工保”的人员，不得纳入“职工保”，直接参加“城

居保”。

（三）选择参加“职工保”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费的被征地

农民，在享受财政代缴费期间，不再享受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

二、调整缴费办法

（一）选择参加“职工保”的，应采取逐年缴费的方式参保缴

费，不得通过一次性趸缴的方式补缴养老保险费。

1.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费的，以自治区上年度全口径就业

人员平均工资的 60%为基数，按 20%的缴费比例逐年缴纳养老

保险费，其中个人缴纳 8%、财政代缴 12%，个人缴纳部分按规

定计入个人账户，财政代缴费年限不变。

2.征地后实现就业的人员，随用人单位参保缴费，单位缴费

部分由用人单位缴纳，个人缴费部分由个人承担。参保人员与单

位解除劳动合同后，可继续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缴费，财政

代缴 12%、个人缴纳 8%。

（二）参加“城居保”的，以自治区上年度全口径就业人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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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工资的 60%为基数，由财政按 12%的比例一次性筹集缴费补

贴资金，全部记入“城居保”个人账户，补贴年限不变。

（三）财政代缴年限以征地时的年龄确定：男年满 16周岁

不满 45周岁、女年满 16周岁不满 40周岁，代缴 5年；男年满

45周岁不满 55周岁、女年满 40周岁不满 50周岁，代缴 10年；

男年满 55周岁、女年满 50周岁，代缴 15年。

三、调整待遇计发标准

（一）参加“职工保”的，逐年缴费至男年满 60（女 55）周

岁时，达到养老金待遇领取条件的，按“职工保”待遇计发办法按

月领取养老金；达不到养老金待遇领取条件的，按照《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人社部 13号令）相关

规定延长缴费后，按“职工保”待遇计发办法按月领取养老待遇，

也可直接转入“城居保”。

（二）参加“城居保”的，年满 60 周岁的从一次性补贴资金

到位的次月起，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统一规定重新计发“城居保”

待遇；不满 60周岁的，继续按照“城居保”缴费标准逐年缴费至

60周岁后享受“城居保”待遇。

四、政策衔接

（一）2020年 6月 30日前未参加“职工保”且未享受财政缴

费补贴的被征地农民和选择参加“职工保”且一次性趸交部分未

缴费的被征地农民，可按照本通知重新选择参加养老保险。

（二）对 2020年 6月 30日前产生的被征地农民，已经按调

整前政策参加养老保险享受财政补贴的，不能按本通知再次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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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

五、严格落实“先保后征”工作制度

坚持“先保后征”，建立“谁征地、谁负责，谁用地、谁承担”

的筹资制度，规范全市批准征地项目的经办流程，确保参保工作

有序推进。

县（区）人民政府制定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专项资金筹集办

法，用于支付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缴费补贴。其中，被征地农民

参加社会保险缴费财政补贴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出让收益

等途径计提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宁国

土资规发〔2016〕1号）的规定筹集，以出让方式供应土地的项

目，县（区）人民政府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按照不低于 15%的比例

安排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专项资金，资金按时上交国库，市自然

资源部门、财政部门和县（区）人民政府积极组织开展被征地农

民社会保障资金清缴工作，清缴不到位的按“谁签字、谁负责”

原则追究当事人的责任。以划拨方式供应土地的项目，被征地农

民养老保险专项资金列入征地成本，按照每平方米 3 元标准计

提，资金按时上交国库，用于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补贴资金，

通过以上筹资方式不足以支付缴费补贴的，由财政部门从土地收

益及财政收入中予以解决。

六、调整职责分工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综合

协调、监督指导；自然资源部门负责供地前养老保险专项资金的

核算和催缴；财政部门负责落实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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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税务局按照各自职责，负责被征地农民

养老保险参保登记、资金测算、保费征收、待遇核定以及发放等

工作。

由于机构改革，职权发生调整，取消政策调整前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公安局、审计局、市纪

委监委承担的沙坡头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原定职责，沙坡

头区人民政府成立沙坡头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工作领导

小组，负责征地补偿方案的拟定和组织实施，参加被征地农民养

老保险资格确认和相关资料的审核等工作。

七、工作要求

（一）落实主体责任。本通知是根据国家、自治区统一要求

对全市现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作出的调整，事关养老保险

制度平稳运行，事关保障被征地农民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和

谐发展稳定大局。各县（区）人民政府及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

加强统筹协调，严格落实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主体责任，

确保政策执行到位。

（二）稳妥有序推进。各县（区）要充分尊重被征地农民的

主体地位，允许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依据自身条件和制度规

定，自主、自愿选择参保方式，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利益，

确保政策有序衔接、稳步推进。

（三）强化宣传引导。各县（区）要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科

学研判舆情，及时主动回应社会关切。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通俗易懂的语言，积极宣传政策，帮助群众全面正确理解被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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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养老保险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引导群众尽早参

保、持续参保。

（四）防范化解风险。各县（区）要深入分析政策调整可能

带来的影响，有针对性地制定工作预案，切实做好信访维稳、应

急处置等工作，动态跟踪可能出现的风险，一旦发现问题，提前

预警、及时报告，依法及时就地化解。要严格执行审批审核条件，

对擅自开政策口子、把关不严、以权谋私等问题和群众反映的各

类弄虚作假问题严肃查处，为政策调整营造良好环境。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执行期间国家、自治区政策调整

的从其规定。

中卫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8月 4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中卫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8月 5日印发


